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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项目概况 

为了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在苏州市吴

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投资建设苏地 2017‐WG‐73 号地

块项目，建设住宅及配套用房。 

该地块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取得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和环境

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对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建苏地 2017‐WG‐73 号地

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审核意见》（木建环建[2018]019号）。项

目总投资 20 亿元，总占地面积 3371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0915 平

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74173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6742 平方米。

拟建 9栋高层建筑（6 栋 17 层、2 栋 20层、1 栋 23层高层建筑以及配

套用房）。 

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项目用地面积 3371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 97070.32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73987.77平方米，不计容建筑

面积为 23094.56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9栋高层住宅（1#‐9#，1栋

14层、5栋 17层、2栋 20层、1栋 24层）、1栋 2层社区物业用房（S‐1#）、

2栋配电房（S‐2#、S‐3#）、2间门卫（S‐5#、S‐6#）、1 间垃圾站（S‐4#）

以及地下车库。 

为了保证该工程项目达到国家、江苏省、苏州市有关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项目验收需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及相关

部门的协助下，公司通过对施工现场的实地踏勘以及对施工区和周边

环境现状的调查分析，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该项目

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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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日通过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年 4 月 24日修订通过，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令第 682 号，2017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污染影响类》（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 号，2018 年 5 月 16日） 

5.《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江苏省环

保厅苏环监[2006]2号）； 

6.《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1 月

11日实施） 

7.《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环办

[2003]26  号 2003  年 3  月 28  日）； 

8.《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

知》（环办（2015）113 号） 

9.《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江苏省

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1997  年 7  月 31  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2005年 1 月 1 日实施； 

10.《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 

11.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苏环委[98]1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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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管[2006]98 

号； 

13.《关于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管[215.

《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相关工作

的通知》苏环规﹝2015﹞3 号； 

14.《关于加强建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526

号） 

15.《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规定

的通知》（苏府[2014]68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 

17. 《关于对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木建环建[2018]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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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工程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项目地块

北侧为竹窝路，道路北侧为住宅小区；地块东侧为中环西线（金枫南

路）；地块南侧为兴福堂路，道路南侧为姑苏世家；地块西侧为河道。

地理位置见图 3‐1，周边状况见图 3‐2，平面布置见图 3‐3，项目雨污管

网布置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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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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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周边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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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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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雨污管网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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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项目用地面积 3371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 97070.32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73987.77平方米，不计容建筑

面积为 23094.56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9栋高层住宅（1#‐9#，1栋

14层、5栋 17层、2栋 20层、1栋 24层）、1栋 2层社区物业用房（S‐1#）、

2栋配电房（S‐2#、S‐3#）、2间门卫（S‐5#、S‐6#）、1 间垃圾站（S‐4#）

以及地下车库。 

根据建筑面积预测报告，本项目实际建设建筑明细见表 3.2‐1。 

表 3.2‐1  项目建筑明细 

   

幢号  地上层数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m2  计容面积/m2  不计容面积/m2

1#  20  1  8904.69  8357  547.69 

2#  17  1  7705.62  7083.7  621.92 

3#  14  1  6402.29  5836.51  565.78 

4#  17  0  8297.62  8071.41  226.21 

5#  24  1  10621.62  10270.07  351.55 

6#  20  1  8891.38  8539.83  351.55 

7#  17  1  8299.12  7838.73  460.39 

8#  17  1  8801.66  7913.9  887.76 

9#  17  0  8249.04  8249.04  0 

S‐1#  2  0  1264.64  1264.64  0 

S‐2#开关站、变

电所 
1  0  307.52  307.52  0 

S‐3#变电所  1  0  201.36  201.36  0 

S‐4#垃圾站  1  0  22.22  22.22  0 

S‐5#门卫  1  0  10.26  10.26  0 

S‐6#门卫  1  0  9.57  21.58  0 

地下车库一  0  1  11210.62  0  11210.62 

地下车库二  0  1  7871.09  0  7871.09 

合计        97070.32  73987.77  23094.56 

 

根据项目施工许可证，本项目于 2018年 7月开工建设。项目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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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竣工。 

根据《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项目环评报批的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3.2‐2。 

表 3.2‐2  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环评报批经济技术指标 
名称  单位  合计 

总用地面积  m2  33715.0 

总建筑面积  m2  100915 

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  m2  74173 

不计容建筑面积  m2  26742 

容积率  /  2.20 

建筑密度  %  19.90 

绿地率  %  37 

住宅总人数  人  2118 

 

本期项目公用及辅助工程建设情况见表 3.1‐3。 

表 3.2‐3  项目公用工程建设情况统计 

项

目 

组成

部分 
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公

用

工

程 

供水 
由区域自来水厂供给，住宅由 DN200

接入项目内 

从周边道路市政给水管中引入两条给水

管，在基地内形成环网，供生活和消防

用水。 

排水 

雨污分流。雨水经收集后，用于绿化

用及道路冲洗，多余部分排入雨水管

网；生活污水通过 DN400 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由木渎镇新城污水处理厂处

理。 

项目运营期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本次验

收区域内雨、污水管网已接通，设置 2

个污水总排口（竹窝路W1、兴福堂路

W2），设置 2 个雨水排口（竹窝路 Y1、

兴福堂路 Y2）。运营期内雨水、空调冷凝

水等进入雨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和河道；生活污水（包括阳台污水）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处

理厂处理。 

供电  设置配电房 3 个 
项目设置2间配电房。配电房距离最近住

宅为7.5米。 

环

保

工

程 

废气

处理 

厨房油烟由家用油烟机处理后，由楼

内预留的排烟烟道引至楼顶排放。 
项目在住宅楼内设置了公共烟道 

地下车库采用机械通风，换气次数 6

次/小时，汽车尾气经机械排风通过排

风口排放 

地下车库采用机械通风，换气次数6次/

时 

固废 

设置一个垃圾房、若干垃圾桶，垃圾

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日产日清，并

定期进行消毒和保洁 

地块西北角设置1间垃圾房（22.22m2），

小区内设置若干垃圾分类收集点，垃圾

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日产日清，并定

期进行消毒和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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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项目变化情况 

表 3.3‐1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重大变动清单  本项目对照情况 

1  主要产品品种发生变化（变少的除外）  未发生变动 

2  生产能力增加 30%以上 

环评报批总建筑面积为 100915 平方

米，本项目实际建设总建筑面积为

97070.32平方米，在环评批复面积范

围内。不属于《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号）中“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

施”五个因素任何一项发生重大变动，

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范围。 

3 
配套的仓储设施（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他环境

风险大的物品）总储存容量增加 30%及以上 
未发生变动 

4 

新增生产装置，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原有生产装置规模增加 30%及以上，

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未发生变动 

5  项目重新选址  未发生变动 

6 
在原厂址内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

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 
未发生变动 

7  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并新增了敏感点  未发生变动 

8 

厂外管线路有调整，穿越新的环境敏感区；在

现有环境敏感区内路有发生变动且环境影响

或环境风险显著增大。 

未发生变动 

9 

主要生产装置类型、主要原辅材料类型、主要

燃料类型、以及其他生产工艺和技术调整且导

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未发生变动 

10 

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去向、排放

形式等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

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

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 

未发生变动 

 

环评报批总建筑面积为100915平方米，本项目实际建设总建筑面

积为97070.32方米，比环评阶段减少3844.68（‐3.8%）。不属于《关于

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号）中“建

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任

何一项发生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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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措施 

4.1 废水 

一、施工期 

经调查，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来自雨水地表径流、地下水、施工废

水及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沉砂池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

纳入城市污水管网。 

二、运营期 

项目运营期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本次验收区域内雨、污水管网已

接通，设置 2 个污水总排口（竹窝路 W1、兴福堂路 W2），设置 2 个雨

水排口（竹窝路 Y1、兴福堂路 Y2）。运营期内雨水经雨水回收系统处

理后回用，多余的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由市政雨水管网就近排入附

近城市河道；生活污水（包括阳台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木渎

镇新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4.2 废气 

一、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采取以下措施以减少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抑尘。 

2、对运输车辆车速进行限制，控制扬尘。 

3、保持施工场地、进出道路以及施工车辆的清洁，可通过及时清

扫，对施工车辆及时清洗，禁止超载，防止洒落等有效措施来保持路

面的清洁，减少施工扬尘。 

        4、应避免在有风天气进行水泥、黄沙等的装卸作业，对水泥类物

资尽可能不要露天堆放，即使必须露天堆放，也要注意加盖防雨布，

减少大风造成的施工扬尘。 

5、施工中注意减少表面裸土，开挖后即使回填、夯实，有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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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有计划的回填。 

二、运营期 

本项目厨房产生的油烟，安装抽油烟机收集处理后，油烟经竖向

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排烟系统，排风换气次数 6次/小时，汽

车入口坡道机械送风补风。 

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异味影响较小。 

4.3 噪声 

一、施工期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可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

声。本项目噪声主要防治对策有： 

1、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设专人对设备进

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并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范使

用各类机械。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 22:00到清澈 6:00 时段内，禁止施工，

如确因工艺要求必须连续施工时，应取得相关部门证明并报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得批准后方可夜间连续施工，并公告周围居民。 

3、在施工场地有敏感点的地方设立临时声屏障，在施工的结构阶

段和装修阶段，对建筑物的外部采用围挡，减轻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 

4、施工车辆进出现场时低速、禁鸣。 

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 

项目建成后合理布局，风机、水泵等安装在地下车库旁独立的单

间内，均采用低噪振动型设备，风机出口管道采用消声减振措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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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噪声对本项目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4 固体废物 

一、施工期 

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废弃的碎砖、石、冲洗残渣、

工程渣土、各类建材的包装箱、袋等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

圾等。施工期间对废弃的碎砖石、残渣等基本就地处置，作填筑地基

用，包装物回收利用或销售给废品收购站，工程渣土按照要求运送至

建筑渣土堆放点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二、运营期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项目设置了 1 间垃圾房（22.22m2）

若干垃圾分类收集点。垃圾分类存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日产日

清。在此基础上，项目产生的固废可得到有效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4.5 外环境对项目的影响 

本项目地块南侧的兴福堂路、北侧的竹窝路均为城市支路，车流

量较小，其道路噪声对本项目影响较小。 

项目地块东侧为中环西线（金枫南路），中环西线为城市快速路，

中环西线在本项目路段已设置隔声屏障。金枫南路为城市主干道。项

目采取以下措施减轻道路交通噪声对项目的影响： 

项目用地红线距金枫南路边界约 25 米，项目东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20 米，南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10 米，西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10 米，北侧

建筑退用地红线 10米。 

项目东侧有组织的进行绿化，种质常绿、密集的绿化，起到一定

的隔声作用。 

靠近道路两侧的房间安装隔声门窗，能够有效降低道路交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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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4.6 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本项目投资约 20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00万元，占总投资

的 0.1％。 

表 4.2‐1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名称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设施（设

施数量、规

模、处理能力

等） 

处理效果  完成时间 

废水 

生活污水
COD、SS、氨氮、

TP、动植物油

接入木渎镇

新城污水处

理厂集中处

理 

达到污水厂接管标准 

与主体工程

同步 

雨水 
雨水收集系

统 
/ 

废气 

汽车尾

气、厨房

油烟 

S02、NOx、CO、

油烟 

地下车库设

置机械排风

系统、住宅厨

房安装抽油

烟机。 

可达标 

噪声 
人员活动

车辆进出
噪声 

有组织进行

绿化，设备房

设置减震隔

声措施 

项目边界达标 

固废  日常生活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收

集处理 
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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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建设单位于 2018年 2月委托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如下： 

5.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5.1.1“三线一单”相符性 

本项目为符合当地生态保护红线要求，不降低项目周边环境质量，

本项目不超出当地资源利用上线，本项目不属于当地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中列出的禁止、限制等差别化环境准入条件和要求。符合“三线一

单”要求。 

5.1.2  “两剑六治三提升”相符性 

对照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两减六治三提升”专

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两减六治三提

升”13 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本项目符合“两减六治三提升”的

相关要求。 

5.1.3  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1）厨房油烟 

本项目居民厨房产生的油烟，安装抽油烟机收集后，油烟经竖向

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天然气燃烧废气 

小区使用清洁燃料天然气做燃料，污染物产生浓度低、量小，且

主要为居民的早、中、晚炊烟，排烟间断，历时短，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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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尾气 

地面停车场汽车尾气通过加强地面停车场车辆的进出管理，在停

车场附近种植部分绿化带，选择对有害气体吸收能力较强的树木，尽

量缩短汽车出入口停留时间以减少汽车废气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的影

响。地下停车库汽车尾气通过风机收集后通过管道 

送到附近绿化空地通过2.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排气筒出口不得直

接朝向街道并应当避开办公楼及其他易受影响的建筑物。 

（4）垃圾恶臭 

由于垃圾桶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其垃圾暂存时间极短，垃圾在还

未腐败发臭即已经运出，其产生的恶臭也比较轻微，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为生活污水接管进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达标后排放，项目生活污水仅占污水厂处理量的极小一部分，因此对

纳污河道水质的影响很小。 

3.噪声 

项目建成后合理布局，汽车出入禁止鸣笛，分体式空调机设备安

装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同时，在室内装修时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并合

理安排运营时间。风机、水泵等安装在地下车库旁独立的单间内，均

采用低噪振动型设备，风机出口管道采用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噪声对

本项目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垃圾分类存放，集中后送至有关

部门妥善处置。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和处理，应维护垃圾箱的环

境卫生，日清日运。对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废物如废旧电池和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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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管等，对该类废物应单独回收，采用防渗透、防雨淋的方法，统一

由环卫部门或环保部门专业公司堆存。 

5.1.4 结论 

综合以上各方面分析评价，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清洁生产

要求，选址与该区域总体规划相符。经评价分析，该项目建成后，在

采取严格的科学管理和有效的环保治理手段后，污染物能够做到达标

排放，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能基本维持周边环境质量现状，满

足该区域环境功能要求。 

本环评认为，建设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用地规划和环境规划要求；

产生的各项污染物均可得到有效治理，可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建设项目在拟建地建设是可行的。 

上述评价结果是根据建设方提供的选址、规模、布局所做出的，

如建设方另行选址、扩大规模、改变布局，建设方必须按照环保要求

重新申报。 

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该地块于 2018年 4月 20日取得木渎镇建设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

于对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建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审核意见》（木建环建[2018]019号），该意见内容如下： 

一、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考虑，你单位在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

窝路南侧建设项目可行。项目总投资 20亿元，总占地面积 33715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00915 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74173平方米、不计容

建筑面积 26742平方米。拟建 9 栋高层建筑（6栋 17层、2 栋 20 层、

1栋 23层高层建筑以及配套用房）。 

二、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必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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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最大限度减少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环境

的影响，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手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及环境监理，

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施工。 

（1）合理制定本工程的取弃土方案和施工建筑垃圾销纳场地设置

方案，方案中应落实生态修复措施，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严格控制施工期物料装卸、运输、堆放、拌和等过程中的扬

尘和废气污染，施工扬尘执行《苏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无

组织排放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加强建筑施工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处置，

防止发生二次污染。 

（3）施工期各类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应尽量回用，禁止排入周围水

体。生活污水应经预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通过木渎

新城污水厂处理，不得直排。各类废水妥善处置，不得对周边水体产

生影响。 

（4）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加强建筑施工期间的管理，施

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同

时严格规定施工时间，夜间不得施工作业和物料运输，避免扬尘、垃

圾对周围居民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如因特殊施工要求需夜间连续作

业，须向吴中区环保局申请许可。 

（5）施工结束后须立即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 

三、区域内严格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收集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

管网接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厂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污水年排放量不得

超过 117548.73吨。 

四、按规划要求退让红线足够距离，必须采取有效的减振降噪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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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强绿化，采取合理平面布局，确保道路噪声对本项目的环境影

响降到最小，声环境达到相应标准。 

五、生活垃圾必须送规定地点进行处理，日产日清，不得随意仍

撒或者堆放。配电房等须合理设置，达到相关规定要求。 

六、根据项目方和木渎镇人民政府调查该地块土壤无遗留污染。

如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现土壤存在环境问题，需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治理。 

七、本项目商业用房不得入驻餐饮、娱乐项目。 

八、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开展环保验收工作并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九、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环境保护措施发

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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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验收标准原则上采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经环境保护部门确认的环

境保护标准与环境保护设施工艺指标进行验收，对已修订新颁布的环

境标准则采取新标准进行校核。 

噪声控制标准：项目北、西、南边界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项目东边界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 6‐1。 

表 6‐1  项目边界噪声排放限值表 

区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级别 单位 
标准限值 

昼  夜 

项目北、西、南

边界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类  dB（A）  60  50 

项目东边界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4a类  dB（A）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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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本次监测委托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验收区域噪声进行监

测，监测点选取有代表性的场界周围。监测方法按照《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的方法进行，监测 2 天，昼间和夜间分别监测

一次。具体点位详见表 7‐1。 

表 7.1‐1  噪声监测内容 

污染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备注 

噪声 

验收范围四周场界外 1m及东侧第

一排建筑面向道路一侧各设置 2个

噪声测点。 

连续监测 2 天，每

天昼夜各 1 次 
室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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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监测方法、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 

8.1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单位布点、采样及分析测试方法都选用目前适用的国家和行

业标准分析方法、技术规范，且均具有 CMA 资质。监测分析方法详见

表 8‐1。 

表 8.1‐1  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1  厂界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8.2  监测仪器 

表 8.1‐2  监测仪器一览表 

名称  型号  设备编号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A‐2‐251 

 

8.3  人员资质 

本项目由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监测，并编制验收监测报告，

参加本项目的人员，均已获得相关上岗证等资格证书。 

8.4  噪声监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控制 

为保证环境噪声监测过程的质量，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方法及频

次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执行。监测时使用经计量

部门检定、并在有效试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

生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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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 

9.1  生产工况 

监测期间，项目建设完成，无居民入住，所有模拟生源全部正常

开启。 

9.2  环境质量监测 

表 9.2‐1  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测点

编号 
测点位置 

监测

时段

2020年 7月

8 日 

2020 年 7

月 9 日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Z1  东边界外 1米 
昼  66.1  66.2  70  达标 

夜  49.6  49.7  55  达标 

Z2  东边界外 1米 
昼  66.2  64.6  70  达标 

夜  50.1  50.8  55  达标 

Z3  南边界外 1米 
昼  56.9  56.3  60  达标 

夜  47.9  45.5  50  达标 

Z4  南边界外 1米 
昼  57.3  55.6  60  达标 

夜  44.9  44.6  50  达标 

Z5  西边界外 1米 
昼  56.5  56.7  60  达标 

夜  46.6  44.0  50  达标 

Z6  西边界外 1米 
昼  57.2  56.4  60  达标 

夜  45.7  44.8  50  达标 

Z7  北边界外 1米 
昼  55.3  54.8  60  达标 

夜  45.8  45.7  50  达标 

Z8  北边界外 1  米 
昼  54.7  56.4  60  达标 

夜  45.6  44.3  50  达标 

Z9 
东侧第一排建筑物面

向道路一侧 

昼  54.4  55.4  60  达标 

夜  44.6  46.3  50  达标 

Z10 
东侧第一排建筑物面

向道路一侧 

昼  55.3  56.5  60  达标 

夜  46.2  45.1  50  达标 

 

由上表可知，项目区域南边界、西边界、北边界和东侧第一排建

筑物面向道路一侧噪声值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区标准，白天≤60分贝，夜间≤50 分贝；项目区域东边界噪声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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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类区标准，白天≤70 分贝，

夜间≤55 分贝，满足项目所在地声功能区要求。 

9.3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9.3‐1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号  主要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备注 

一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在

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从环保

角度考虑，你单位在苏州市吴中区木

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建设

该项目可行。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

总占地面积 33715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100915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74173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6742 平方米。拟建 9 栋高层建筑（6

栋 17 层、2 栋 20 层、1 栋 23 层高

层建筑以及配套用房）。 

项目建设地点为苏州市吴中区木渎

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本项

目实际建设总建筑面积为97070.32平

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73987.77平

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为23094.56平

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9栋高层住宅

（1#‐9#，1栋14层、5栋17层、2栋20

层、1栋24层）、1栋2层社区物业用房

（S‐1#）、2栋配电房（S‐2#、S‐3#）、2

间门卫（S‐5#、S‐6#）、1间垃圾站（S‐4#）

以及地下车库。 

符合批

复要求

二 

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手册，加强施工

期环境管理及环境监理，做到文明施

工、规范施工。 

（1）合理制定本工程的取弃土方案

和施工建筑垃圾销纳场地设置方案，

方案中应落实生态修复措施，减缓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施工结束后必须立

即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

流失。 

（2）严格控制施工期物料装卸、运

输、堆放、拌和等过程中的扬尘和废

气污染，施工扬尘执行《苏州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无组织排放废

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加

强建筑施工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的收集和处理处置，防止发生二次污

染。 

（3）施工期各类生产废水经处理后

应尽量回用，禁止排入周围水体。生

活污水应经预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通过木渎新城污水

厂处理，不得直排。各类废水妥善处

置，不得对周边水体产生影响。 

（4）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

加强建筑施工期间的管理，施工噪声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同时严格规

项目实施施工期环境管理，做到了文

明施工、规范施工。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及施工

现场清洗废水经沉淀、消毒达到排放

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项目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尽量在昼

间完成施工，避免在中午（12:00  ～

14:00）和夜间（22:00～6:00）施工。 

对施工机械设备的布置进行了合理

规划：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计划时，

尽可能地避免了大量高噪声设备同

时施工或集中于同一块区域施工。选

用了噪声相对较小的车型，对运输车

辆进行了定期的维修和养护，减少了

因机械故障而额外产生的噪声。 

加强施工管理，堆放在露天的散装建

筑材料定期洒水保持湿润，减少扬

尘；车辆出入口路面保持清洁、湿润。

施工结束后，场地内种植绿化，绿化

面积为14675.67平方米，绿地率为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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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施工时间，夜间不得施工作业和物

料运输，避免扬尘、垃圾对周围居民

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如因特殊施工要

求需夜间连续作业，须向我局申请许

可，并对周围居民做好告知工作。 

（5）施工结束后须立即修复被破坏

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 

三 

区域内严格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收

集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木

渎镇新城污水厂集中处理，达标排

放 。 污 水 年 排 放 量 不 得 超 过

117548.73 吨。 

项目运营期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本次

验收区域内雨、污水管网已接通，设

置 2 个污水总排口（竹窝路 W1，兴

福堂路W2），设置 2 个雨水排口（竹

窝路 Y1、兴福堂路 Y2）。运营期内雨

水、空调冷凝水等进入雨水管网，排

入市政雨水管网和河道；生活污水

（包括阳台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符合批

复要求

四 

按规划要求退让红线足够距离，必须

采取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加强绿

化，采取合理平面布局，确保道路噪

声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降到最小，声

环境达到相应标准。 

项目东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20 米，南

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10 米，西侧建筑

退用地红线 10 米，北侧建筑退用地

红线 10 米。通过采取加强东边界绿

化、合理平面布局等措施，周边道路

交通噪声对项目影响较小。通过噪声

监测结果可知，验收区域边界噪声值

达 到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 

符合批

复要求

五 

生活垃圾必须送规定地点进行处理，

日产日清，不得随意仍撒或者堆放。

配电房等须合理设置，达到相关规定

要求。 

地块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项目

设置了 1间垃圾房和若干垃圾分类收

集点。垃圾分类存放，由环卫部门定

时清运，日清日运。配电房距离最近

住宅楼距离为 7.5 米。垃圾房距离最

近住宅距离为 15.9 米。 

符合批

复要求

六 

根据项目方和木渎镇人民政府调查

该地块土壤无遗留污染。如在项目开

发过程中发现土壤存在环境问题，需

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理。 

项目开发过程中未发现土壤存在环

境问题。 

符合批

复要求

七 
本项目商业用房不得入驻餐饮、娱乐

项目。 

本项目物业用房中不引进餐饮、娱乐

项目。 

符合批

复要求

八 

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环保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开展环保验收工作并向社会

公开。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 

本项目建设完成，申请验收手续。 
符合批

复要求

九 

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或者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

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

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

我局重新审核。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符合批

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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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验收监测结论 

为了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在苏州市吴

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投资建设苏地 2017‐WG‐73 号地

块项目，建设住宅及配套。 

该地块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取得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和环境

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对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建苏地 2017‐WG‐73 号地

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审核意见》（木建环建[2018]019号）。项

目总投资 20 亿元，总占地面积 3371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0915 平

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74173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6742 平方米。

拟建 9栋高层建筑（6 栋 17 层、2 栋 20层、1 栋 23层高层建筑以及配

套用房）。 

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项目用地面积 3371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 97070.32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73987.77平方米，不计容建筑

面积为 23094.56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9栋高层住宅（1#‐9#，1栋

14层、5栋 17层、2栋 20层、1栋 24层）、1栋 2层社区物业用房（S‐1#）、

2栋配电房（S‐2#、S‐3#）、2间门卫（S‐5#、S‐6#）、1 间垃圾站（S‐4#）

以及地下车库。 

10.1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10.1.1 废水排放结果 

项目运营期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本次验收区域内雨、污水管网已

接通，设置 2 污水总排口（竹窝路 W1、兴福堂路 W2），设置 2 个雨水

排口（竹窝路 Y1、兴福堂路 Y2）。运营期内雨水、空调冷凝水等进入

雨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和河道；生活污水（包括阳台污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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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10.1.2 废气排放结果 

本项目厨房产生的油烟，安装抽油烟机收集处理后，油烟经竖向

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排烟系统，排风换气次数 6次/小时，汽

车入口坡道机械送风补风。 

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异味影响较小。 

10.1.3 噪声排放监测结果 

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9 日两天对该项

目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验收调查及监测，在项目边界及东侧第一排

建筑面向道路一侧共设置 10个测点，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南边界、

西边界、北边界和东侧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噪声值达到《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区标准，白天≤60 分贝，夜间≤

50分贝；项目区域东边界噪声值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4a 类区标准，白天≤70 分贝，夜间≤55 分贝，满足项目所在地声

功能区要求。 

10.1.4 固体废物排放结果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项目设置了 1 间垃圾房（22.22m2）

若干垃圾分类收集点。垃圾分类存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日清日

运。在此基础上，项目产生的固废可得到有效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基本按照环

评及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较好的落实了各项环保工程措施。项目厂



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9

界噪声达标排放，固体废弃物妥善处置不造成二次污染。该项目符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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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1  监测点位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⒛506201800183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玉 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规定 ,Ⅱ 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

规划要求:颁发此证。
2019年 o1月 11日 规划变更批准意见书
及经批准的变更肆筑施ェ图设计灾件

发证 审批局

日

日

建设单位 (个人 ) 苏州腾茂旦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苏地⒛17-wG-73号地块 (l#、 5#-7#、

)
地卢

建 设 位 置

建 设 规 模

附图及附件名称            
∮

经批准的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

f\

木渎钦竹窝跻南侧

总建筑面积 44644,91平方米 ,

计容建筑面积 35005.63予 方米。

遵守事项

一、本证是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的法律凭证。

二、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均属违法建设。

三、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建设单位 (个人)有 责任提

交查验。

五、本证所需附图与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20506201Bo015Ω  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规定,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

规划要 此证。

2o18年 09月 见书 2019年 o1月 1r日 变更批准意见书

及经批准的 文件 及经批准的变更建筇施工图设计文件

i∶ f

发证 局

日

建设单位 (个人 )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苏地2017一卩G-73号地块

建 设 位 置

建 设 规 模

木渎饫竹窝路 丫严̀

总建筑面积 52483,11平 方米 ,

计容建筑面积 3897oi82平 方米。

附图及附件名称

经批谁的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

2019年 07月 02日 规划变更批准意丿ΠΠⅢ`书

及经批准的变更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遵
孑孚项

—、本证是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的法律凭证。

二、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均属违法建设。

三、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建设单位 (个人)有责任提

交查验。

五、本证所需附图与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施工许可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定，经审

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320506201809070101

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09月07日

江苏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书信息可通过微信号“江苏建设信息”扫描二维码验证

建设项目编码 3205011804270107

建设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苏地2017-WG-73号地块(1#、5#-7#、S-2#、S-5#、S-6#、地库二）工程

建设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竹窝路南侧、金枫南路西侧

建设规模 44972.04平方米

合同工期 845 合同价格 24352.00

参建单位

勘察单位 苏州中岩勘察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杰
勘察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10120180197

设计单位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薛金海
设计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20120180210

施工单位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宗燕
施工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018082902A0300
0

监理单位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
工程师

戴益明
监理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1805310101-HE-
001

工 程 总
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 合 体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备注
     该项目为装配式建筑。

天 万元

注意事项：
一、本证放置施工现场，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
三、住房城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
四、本证自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时间超过
法定时间的，本证自行废止。
五、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之日起一个月内发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
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六、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七、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附件

施工许可证编号：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320506201809070101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2017-WG-73号地块(1#、5#-7#、S-2#、S-5#、S-6#、地
库二）工程

S-6# 10.26 0.00 1 0

1# 8764.74 140.48 20 1

二期后三通及配套 0.00 0.00 0 0

地库二 0.00 7921.62 0 1

7# 8303.06 0.00 17 0

5# 10481.78 140.39 24 1

S-2# 307.52 0.00 1 0

S-5# 10.26 0.00 1 0

6# 8751.54 140.39 20 1

房屋建筑工程明细单

名称
面积（平方米） 层数 其他（高度、

单跨等）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市政工程项目明细单

名称
长度

（千米）
面积

（平方米）
其他

（直径、单跨等）

1、本附件随《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一并核发。
2、本附件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使用方可有效。

备注

总面积：44972.04（平方米）  地上面积：36629.16（平方米）  地下面积：8342.88（平方米）

备注

总长度/面积： （千米）/ （平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施工许可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定，经审

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320506201807200301

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07月20日

江苏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书信息可通过微信号“江苏建设信息”扫描二维码验证

建设项目编码 3205011804270107

建设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苏地2017-WG-73号地块项目（S-1#）工程

建设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竹窝路南侧、金枫南路西侧

建设规模 1264.64平方米

合同工期 569 合同价格 1150.00

参建单位

勘察单位 苏州中岩勘察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杰
勘察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10120180197

设计单位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薛金海
设计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20120180210

施工单位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宗燕
施工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018053103A0100
0

监理单位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
工程师

戴益明
监理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1805310101-HE-
001

工 程 总
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 合 体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备注

天 万元

注意事项：
一、本证放置施工现场，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
三、住房城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
四、本证自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时间超过
法定时间的，本证自行废止。
五、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之日起一个月内发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
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六、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七、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附件

施工许可证编号：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320506201807200301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2017-WG-73号地块项目（S-1#）工程

S-1# 1264.64 0.00 2 0

后三通工程 0.00 0.00 0 0

房屋建筑工程明细单

名称
面积（平方米） 层数 其他（高度、

单跨等）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市政工程项目明细单

名称
长度

（千米）
面积

（平方米）
其他

（直径、单跨等）

1、本附件随《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一并核发。
2、本附件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使用方可有效。

备注

总面积：1264.64（平方米）  地上面积：1264.64（平方米）  地下面积：0.00（平方米）

备注

总长度/面积： （千米）/ （平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施工许可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定，经审

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320506201807200201

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07月20日

江苏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书信息可通过微信号“江苏建设信息”扫描二维码验证

建设项目编码 3205011804270107

建设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苏地2017-WG-73号地块项目（2#-4#、8#-9#、S-3#、S-4#、地库一）工程

建设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竹窝路南侧、金枫南路西侧

建设规模 50861.02平方米

合同工期 875 合同价格 28000.00

参建单位

勘察单位 苏州中岩勘察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杰
勘察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10120180197

设计单位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薛金海
设计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20120180210

施工单位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  目
负责人

张宗燕
施工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2018060402A0200
0

监理单位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
工程师

戴益明
监理合同
备案编码

3205061805310101-HE-
001

工 程 总
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 合 体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备注

天 万元

注意事项：
一、本证放置施工现场，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
三、住房城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
四、本证自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时间超过
法定时间的，本证自行废止。
五、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之日起一个月内发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
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六、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七、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附件

施工许可证编号：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320506201807200201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2017-WG-73号地块项目（2#-4#、8#-9#、S-3#、S-4#、
地库一）工程

后三通及配套 0.00 0.00 0 0

8#楼 8303.47 503.89 17 1

9#楼 8264.92 0.00 17 0

2#楼 7096.88 563.54 17 1

S-3 201.36 0.00 1 0

S-4# 22.22 0.00 1 0

3#楼 5849.69 562.48 14 1

地下车库一 0.00 11202.15 0 1

4#楼 8290.42 0.00 17 0

房屋建筑工程明细单

名称
面积（平方米） 层数 其他（高度、

单跨等）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市政工程项目明细单

名称
长度

（千米）
面积

（平方米）
其他

（直径、单跨等）

1、本附件随《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一并核发。
2、本附件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使用方可有效。

备注

总面积：50861.02（平方米）  地上面积：38028.96（平方米）  地下面积：12832.06（平方米）

备注

总长度/面积： （千米）/ （平方米）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
(1#、 5#-7#、 地下车库二 )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9月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项 目编 号 : 天建预 (18) 061-1

项 目 名 称 :  苏地 2017-WG-73号 地块项目

(1#、 5#-7#、 地下车库二 )

委 托 单 位 :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 目负责人 :

审 核 人 ″济”

审 定 人 Ⅶ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测绘资质证书编号:甲测资字 3200337

地址 :苏州市十全街 747号

E—mail: szschy@163。 com

由阝~夕扁: 215006

电话 :65180398、 65182708(传真 )



测绘项目技术说明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苏地 2017—WG了3号地块项目

(1#、 5#7#、 地下车库二 )

吴建预 (18)061-1

委托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作业部门 垤7组

依据 :

1.江苏省地方标准 J119732012《 房屋面积测算技术规程》;

2.江苏省五程建设标准 DGJ32/J262006《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

3.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一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 “
指标核定规则

”

唑,本 院 sZCH C.JS 13《 建设I程面积预算技术规程》;

5,项 目委托书。

(2018版
):

技术

使用资料 :

1.建筑施工图 (2018.9.5)。

建设单位对提供的上述资料的准确性负责,我院仅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建筑施工图电子

文件进行相关预测。

软件 :《 苏州市测绘院建筑面积计算软件 Ⅴ3.0》 (AUTOCAD2010)。

技术小结 :

1.本次预测建筑:苏地 2017一ⅣG 73号地块项目 (1抖、5#7抖、地下车库二 )。

玮 负项目负责人 : 审核人 :

叨
`a.7.冫

b 冫

″汗内

日   期 : 日 期

资

质量检验结论:  □ 优 :

y良; □合格。

审定人

日 期



测绘单位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成果表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H期 :   2018年 9月 26H

项目名称
丬:地⒛ 17 WG 73亏 地块项H(l#、 3母 7#、

地下乍咩 :) 项 日编号 吴建预 (18)0611

委托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木渎镇金枫路西侧、竹窝蛑 南侧

用地性质 居隹用地 委托联系人/电话 朱雯/18501δ 377了 9

建筑物编号 l扌 、5#一了#、 地 卜车库工 总建筑面积 ⒋⒋638.砼 3

计容面积 35005,63 地上总建筑面积 36295.55

不计容面积 9632,80 地下总建筑面积 8342.88
Δ

讠|_

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幢号或楼名 1# 5# 6# 7#

户型或类型

地上层数 20 2⒋ 20 17

(半 )地下层数 0

本幢建筑面积 8904 69 10621.62 8891.38 8299,12

计容面积 8357.00 I0270,07 8539.83 7838.73

不计容面积 547.69 351.55 351.55 砼60.39

地上建筑面积 876⒋ .21 10481 23 8750.99 8299.1z

单

幢

地下建筑面积 140.砼8 1⒋ 0,39 140.39 0.00

崖顶层 42 50 屋顶层 ‘I2.50 屋顼层 42 50

第3′ 201厶 7786 08 勇弓3~24厅≡ 9516 32 冽÷3′ 20隽景 7786 0 1

第2层 132 56 第2层 /132 56 第2层 '】 32.
、̀

 △
3′ 坨

笫1层 503 0了 第I层 489 8t〉 第 1层 '189 8
~48  J

各层建筑面积

地下1层 1'上 0 48 地下1层 140 39 地 卜1层 140.39′

备 注 :

1、 上表屮所有面积单位均为
“
田2” ;

乏、 “
地上层数

”
包括地面架帘层、底层车库、标准层,含阁楼层以N+1表

'f、
;

3、 计容画积指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不计容面积指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测绘单位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成果表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2018年 9月 26闩

项 目编号项日名称
苏地⒛ 17 ψG 73号 地块项日 (丨 4、 δ#7#、

地下牢库 二)
吴建预 (18)0611

苏州腾茂詈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委托单位 木渎镇金枫路西侧、竹窝蜂 南侧

委托联系人/电 话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朱雯/1850153了了了9

l#、 δ#7洋 、地 卜车库⊥ 总建筑面积建筑物编号

地上总建筑面积计容面积

不计容面积 地下 J总建筑面积
^
计

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幢号或楼名 地下车库二

户型或类型

地⊥层数 0

(半 )地下层数

本幢建筑面积 7921.62

计容面积 0.00

不计容面积 7921.62

地上建筑面积 0.00

单

幢

地下建筑面积 了921.62

沦
·
1'

`

餐
叨

'∶
v俗

Ⅰ々
`
f
Ⅱ

吝 唿 旷 憩

各层建筑面积

地 下I层 7921 62 f ∴~` 尸
冫9u)、 〕 〕 翎

备 注 :

1、 上表屮所有面积单位均为
“
m2” ;

2、 “
地上层数

”
包括地面架空层、底层车库、标准层,含阁楼层以N+1表

'」

、⒌

3、 计容面积指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刁<计容面积指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 2017-We-73号地块项目
(2#、 地下车库-)调整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月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项 目 编 号 : 吴建预 (19)009

项 目 名 称 : 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

(2#、 地下车 一)调整

委 托 单 位 : 口

纸龃项 目负责人 :

审 核 人

审 定 人

花汗内

砒

苏州市测绘院

2019年
0̄lI

章

测绘资质证书编号:甲测资字 3200337

地址:苏州市十全街 747号

E—mai1: szschy@163.cOⅢ

由阝纱岗: 215006

电话:65180398、 65182708(传 真 )



测绘项目技术说明书

项目名称
苏地 2017— WG 73号地块项目

(2#、 地下车库一)调整
项目编号 吴建预 (19)009

委托单位 作业部门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⒋5组

1.江苏省地方标准 J119732012《房屋面积测算技术规程》;

2.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DGJ32/J262006《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

3.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一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 “
指标核定规则

”(2018版 );

4.本院 SZCH C.JS 13《 建设工程面积预算技术规程》;

5,项 目委托书。

技术依据

使用资料 :

1.建筑施工图 (2018,9.5)。

建设单位对提供的上述资料的准确性负责,我院仅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建筑施工图电子

文件进行相关预测。

软件 :《苏州市测绘院建筑面积计算软件 Ⅴ3.0》 (AUTOCAD2010)。

技术小结 :

1.本次预测建筑:苏地 2017 WG 73号 地块项目 (2#、 地下车库一 )。

貂 钍
项目负责人 : 审核人 :

冫≯

花汗J
1)9

/.日   期 : 日 期 :

·
=!|I

章

质量检验结论:  □ 优 :

y良
; □ 合格

审定人 :

日 期 :



测绘单位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成果表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⒛ 19年 1月 23日

项目名称
苏地2017一腮 73号地块项目

(z#、 地下车库一)调整
项 目编号 吴建预 (19)009

委托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木渎镇金枫路西侧、竹窝路南侧

用地性质 委托联系人/电话 朱雯/18501537779

建筑物编号 2#、 地 卜车库一 总建筑面积 18906,⒋ 0

计容面积 7083.70 地上总建筑面积 7083.70^
计

不计容面积 1I822 70 地下总建筑面积 11822.70

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幢号或楼名 2# 地下车库一

户型或类型

地上层数 17 0

(半 )地下层数

本幢建筑面积 7705.62 11200.78

计容面积 7083.70 0.00

不计容面积 621.92 11200,78

地上建筑面积 7083.70 0.00

单

幢

地下建筑面积 621.92 11z00.78

屋顶层 16 29

第5′ 17层 5404 49

第‘层 /115,73 砥骢i右

^。

戽∴\
第3层 415 73 店 留 \

第2层 415 73 于̄
寸
〓

″
  、

`讠

7≥ 丨
第1层 415,73 弘矸

纣  严 η

⋯▲~ 1~`! ~【冖

'^● ‘!

巾 ↓ 丿

各层建筑面积

地下1层 621.92 地下l层 11200.78 \ 负科丐田〃
备 注 :

1、 上表中所有面积单位均为
“
m2” :

2、 “
地上层数

”
包括地面架空层、底层车库、标准层,含阁楼层以N+1表示

3、 计容面积指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不计容面积指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唧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 2017-We-73号地块项目
(地下车库二)调整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月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项 目编 号 : 吴建预 (1 9) 013

项 目 名 称 :   苏地2017-WG-73号 地块项目

(蚰下车库二 )调整

委 托 单 位 :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 丁 诊

审 核 人 一 冫
W1

审 定 人 耽

苏州市测绘院有

2019年 1

测绘资质证书编号:甲测资字 3⒛0337

地址 :苏州市十全街 7咎7号

E—mail: szschy@163。 cOm

.0▲
I

负料专用章

由阝编 : 215006

电话 :65180398、 65182708(传 真 )



测绘项目技术说明书

项目名称
苏地 2017 WG 73号地块项目

(地下车库二)调整
项目编号 吴建预 (19)013

委托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作业部门 ⒋(〉 纠丑

依据 :

1.江苏省地方标准 J119732012《 房屋面积测算技术规程》;         `
2.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DGJ32/J26-2006《 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

3.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 “
指标核定规则

”(2018版
):

吐。 本院 SZCH C,JS 13《 建设工程面积预算技术规程》;

5.项 目委托书。

技术

使用资料 :

l。 建筑施工图 (2018.9)。

建设单位对提供的上述资料的准确性负责,我院仅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建筑施工图电子

文件进行相关预测。

软件 :《苏州市测绘院建筑面积计算软件 Ⅴ3.0》 (AUTOCAD2010)。

技术小结 :

1.本次预测建筑: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 (地下车库二 )。

项目负责人 : 扬Ⅱ讠审核人 :

|

日

Δ
戡

日  期 : 期 :

/‘ r歹

η̈ l!

章

羔

质量检验结论:  □ 优 : □ 合格。Πr良 ;

审定人 :

日 期 :



测绘单位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成果表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2019年 01月 15日

项目名称
苏地⒛ 17—WG 73号 地块项 目

(地下车库二)调整
项目编号 吴建预 (19)013

委托单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木渎镇金枫路西侧、竹窝路南侧

用地性质 委托联系人/电话 月<雯/18501537779

建筑物编号 地下车库二 总建筑面积 7871.09

计容面积 0.00 地上总建筑面积 0.00^
计

不计容面积 7871.09 地下总建筑面积 78了 1.09

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幢号或楼名 地下车库二

户型或类型

地上层数

(半 )地下层数

本幢建筑面积 7871.09

计容面积 0.00

不计容面积 7871.09

地上建筑面积 0.00

单

幢

地下建筑面积 7871.09

廾

酬 刊辍 \
/
⒊

窜  苴盱巴
_
一
一
^

一一̀
厶

羽 \ ~0‘ 丨

呷 么 怒|~宅 田琶 /

各层建筑面积

地下1层 7871 09 感 玉i∮土f
备 注 :

I、 上表中所有面积单位均为
“
m2” ;

2、 “
地上层数

”
包括地面架空层、底层车库、标准层,合阁楼层以N+1表示⒌

3、 计容面积指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不计容面积指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苏地 2017-WG-73号地块项目
(8#、 地下车库-)调整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3月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报告

项 目 编 号 : 紧手肄予页 (19) 009-1

项 目 名 称 : 苏 妣 2017— WG-73 号地块项 目

(8#、 地下车库一 )调整

委 托 单 位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 目负责人 : 亻栏土

审 核 人

审 定 人

冫

1忆 、

苏州市测绘院

2019年 3 用章
刘

测绘资质证书编号:甲测资字 3⒛0337

地址:苏州市十全街 747号

E—mail: szschy@163。 cOm

由阝彰扁: 215006

电话:65180398、 65182708(亻专真 )



测绘单位 :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预测成果表

`力
:州 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   2019年 3月 26日

{`力 :地⒛ 17—ⅣG 73甘 地块项 目 {
项 目名称 项 目编号 吴建预 (19)0091

(8丰、地 卜车库一)调整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木渎镇金枫路凶侧、竹窝路 南侧委托单位 建设地点

{委托联系人/电 活 }   朱雯/18501537779用地性质

^
凵

杜叫

建筑物编号

不汁容面积

汁容面积

8=、 地 卜车库一

12101 68

7913.90

总建筑面积

地 卜̀总 建筑面积

地上总建筑面积

2001δ 。58

11了 0仑,67

8310,91

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地下车库一

1

0,00

887.76 11213.92

8310.91 0 00

单

幢 11213.92

8肀幢号或楼名

地下建筑面积

户型或类型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上层数

不计容面积

(半 )地 卜层数

汁容面积

本幢建筑面积

17

7913.90

1

8801 66

毪90 75 11213,92

屋顶层 16 t)0

第5<17层 6293 17

第4层 484 09

第3层 砼8∠王 09 啦)腙盐
第2层 484 09

第l层 548 97 η盆
〃

亻

‘ 睁卜弪
地下1层

各层建筑面积

490.75 地下I层 11213.92

备 注 :

、上表中所有面积单位均为
“
m2” ;

、 “
地上层数

”
包括地面架空层、底层车库、标准层,含阁楼层以N+1表示 ;

、计容面积指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不计容面积指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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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8 月 1 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

位的代表及三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对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

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查阅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评审批意见、验收监测报告，现场核查了项目情况、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

收的相关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西侧、竹窝路南侧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项目用地面积 33715.0 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97070.32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73987.77 平方米，不

计容建筑面积为 23094.56 平方米（数据来源于吴建预（18）046 号、吴建预（18）

046-1、吴建预（18）061-1、吴建预（19）009、吴建预（19）013、吴建预（19）

009-1、吴建预（19）074、吴建预（19）121、吴建预（20）085）。建设内容主

要为 9 栋高层住宅（1#-9#，1 栋 14 层、5 栋 17 层、2 栋 20 层、1 栋 24 层）、1

栋 2 层社区物业用房（S-1#）、2 栋配电房（S-2#、S-3#）、2 间门卫（S-5#、

S-6#）、1 间垃圾站（S-4#）以及地下车库。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2 月委托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4 月取得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环境保护局的审核意见（木建

环建〔2018〕019 号）。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开工，2020 年 6 月竣工。建设单位

2020 年 7 月委托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同月完成了验收监测报告（（2020）安诺（验收）字第（AN20062907）号）

的编制。 

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投入试生产期间，未发生投诉情况和违法处罚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期项目投资约 20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1％。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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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项目用地面积 3371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97070.32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73987.77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23094.56 平方

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9 栋高层住宅（1#-9#，1 栋 14 层、5 栋 17 层、2 栋 20 层、

1 栋 24 层）、1 栋 2 层社区物业用房（S-1#）、2 栋配电房（S-2#、S-3#）、2 间门

卫（S-5#、S-6#）、1 间垃圾站（S-4#）以及地下车库。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变化情况章节结论，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来源于清洗设备、材料等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施工废水经临时沉砂池沉砂预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及绿化，不外排；施工

营地不在项目红线范围内，施工期生活污水由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木渎镇新城污水

处理厂。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施工设备日燃油烟气、运输车辆尾气

等。采取了洒水抑尘、加强对机械及车辆的维修保养、减少运输车辆怠速等措施

减少施工期废气的排放。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是施工机械噪声、物料装卸碰撞噪声及施工人员人为

噪声等。通过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将高噪声设备布置在施工工地中部，采用低噪

声的施工机械和先进的施工技术，对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加强维护和维修，合理

安排作业时间，杜绝夜间（22:00-6:00）施工噪声扰民。在施工场地周围设计临

时声屏障，减轻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废弃的碎砖、石、冲洗残渣、工程渣土、

各类建材的包装箱、袋等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等。施工期间对废弃

的碎砖石、残渣等基本就地处置，作填筑地基用；包装物回收利用或销售给废品

收购站；工程渣土按照要求运送至建筑渣土堆放点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二）运营期 



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第  3  页  共  3  页

1、废水 

项目运营期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本次验收区域内雨、污水管网已接通，共设

置 2 个污水总排口（竹窝路 W1、兴福堂路 W2），2 个雨水排口（竹窝路 Y1、

兴福堂路 Y2）。运营期内雨水经雨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多余的雨水经雨水

管网收集，由市政雨水管网就近排入附近城市河道；生活污水（包括阳台污水）

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木渎镇新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厨房油烟、汽车尾气及垃圾恶臭。厨房油烟经抽油

烟机收集处理后由竖向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排烟

系统，排风换气次数 6 次/小时，汽车入口坡道机械送风补风；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日产日清，异味影响较小。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风机、水泵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项目风机、水泵等

安装在地下车库旁独立的单间内，均采用低噪振动型设备，风机出口管道采用消

声减振措施，运营期噪声对本项目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东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20 米，南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10 米，西侧建筑退用

地红线 10 米，北侧建筑退用地红线 10 米。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项目设置了 1 间垃圾房（22.22

平方米）和若干垃圾桶，垃圾分类存放，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收集和清运。 

项目配电房距离最近住宅楼 7.5 米，垃圾房距离最近住宅楼 15.9 米。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边界及东侧第

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昼夜噪声进行监测，共设置 10 个噪声测点。根据项目

竣工验收监测报告中的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区域南边界、西边界、北边界和

东侧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昼夜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区标准要求；项目区域东边界昼夜噪声监测值符合《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区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中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组认为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73 号地块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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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求及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

〔2018〕9 号）》等要求，完善验收监测报告相关内容。 

2、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文）的要求，在生活污水及雨水排放口附近安装环保标志牌。 

3、本项目商业用房不得入驻餐饮、娱乐项目。 

4、运营期间，按照批复要求落实环保措施，做好各项环保工作。 

七、验收组成员 

验收组成员名单见会议签到表。 

 

 

苏州腾茂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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